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12批208号2020年10月2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问责情况

1 第十二批_208

来信：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
6000-8000吨工业固体废物埋在厂区的地底

下，具体位置在华云电解一厂厂房北侧、铸
造车间厂房东侧、华云电解一厂厂区东围墙

内电力铁塔下等地点，该企业在上述工业固
体废物填埋地点的地面上栽种的 1万株树苗

也陆续全部枯死。后来，为了掩人耳目，该
企业在原位置上面铺设碎石修成了石子广场
。（※）

包头市 其他

核实处理情况：经现场核实，举报情况属实。

（一）反映问题一：“包头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6000-8000吨工业固体废物埋在厂区的地
底下，具体位置在华云电解一厂厂房北侧、铸造车间厂房东侧、华云电解一厂厂区东围墙内电力

铁塔下等地点”
经现场核实，举报情况属实。
包头铝业确有11120.81吨的工业固体废物在厂区道路旁边的地底下 ，有三处地点，分别是氧化铝

仓东侧（1700吨）、石子广场（1800吨）、铝五所铁塔下（7620 .81吨）。这些工业固体废物是
电解大修渣经无害化处理后的无害化废渣 ，其中5103.65吨无害化废渣有2017年从无害化处理线转

运至华云一期的共计8批次转移记录。6017.16吨有2018年从无害化处理线转运至华云一期的共计 7
批次转移记录。依据包环管字［2016］129号批复文件无害化废渣全部综合利用的要求 ，均运至华
云一期用于路基加固。

（1）2020年9月12日晚六点半，对举报地点进行现场初步核查。
（2）2020年9月13日上午八点，听取包头铝业关于无害化大修渣综合利用情况的介绍 。随后，到

现场实地勘察，详细了解无害化废渣用作路基材料的具体位置 、大约范围、大概数量等情况。科
开公司和建安公司负责人确认，路基材料为大修渣除氰除氟后产生的无害化废渣 。
科开公司有相关无害化渣出入库记录 ，公司内部对大修渣每批次无害化处理后废渣 pH值、无机氟

化物和氰化物浓度进行了分析化验；并委托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九站分别于 2017年
10月3日、2017年10月22日、2017年11月4日、2017年11月21日、2018年1月30日、2018年4月4日、

2018年11月23日对无害化大修渣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pH值均在6~9之间，无机氟化物和氰化物
等浓度指标均未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3）2020年9月13日上午十点半，到包头铝业大修渣无害化处理生产线现场核实大修渣无害化处

理生产和出入库的情况。包头铝业于2017年4月建成了年处理量1万吨的大修渣无害化处理系统，
该系统利用湿法工艺技术，对电解槽大修渣（危险废物类别HW48，废物代码：321-023-48）中的

废阴极和废耐火保温材料分类、分段进行无害化处理。
（4）2020年9月14日上午9点左右，与两位环保专家一起再次检查大修渣无害化处理系统运行情
况，调取出入库记录，制定第三方取样规则。

（5）2020年9月14日下午，核实大修渣无害化处理项目环评情况 ：该项目环评2016年8月取得原包
头市环境保护局环评批复（批复文号：包环管字［2016］129号），2016年10月开工建设，2017年

4月建成投运，2018年4月15日完成竣工环保验收。
查阅大修渣无害化处理系统《环境影响报告书》，无害化废渣主要成分包括炭、氧化铝、铝铁合
金、二氧化硅、氟化钙等。固体废物影响分析章节对无害化废渣综合利用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认

为其用于道路铺设，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影响。
查阅2016年8月22日包头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包头铝业有限公司铝电解废槽衬无害化处理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包环管字［2016］129号），批复要求无害化处置后的废渣全部综合利用 。
查阅2018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九站对无害化渣环境影响鉴别报告 （2018年
4月），鉴别结论显示，处理后产出的废渣可用作路基材料，不会对外环境产生污染影响。

对于无害化渣属性及无害化过程中出现问题性质判定 ，中铝集团正在积极向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
与化学品司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有关人员请示和咨询 。
（6）2020年9月15日上午十点，现场跟踪并监督第三方（核工业二〇八大队分析测试中心）在两

处举报点进行取样的全过程（每个取样点下挖至地面约1米左右无害化渣处进行取样），并录制
取样视频。其中，华云一厂铸造东侧石子广场西南角挖 3个坑各取1个样（挖深分别为0.75m、1.4m

、1.5m）、东墙西侧铝五所东侧空地挖2个坑各取1个样（挖深分别为0.6m、0.7m）。 
（7）对举报的具体地点进行了核实确认，举报人表述的“华云电解一厂厂房北侧、铸造车间厂
房东侧”实际为一处地点，位于该石子广场区域的西南角，面积约占该片区域的1/8；举报人表

述的“华云电解一厂厂区东围墙内电力铁塔下 ”为一处地点，面积约占该区域1/5。
（8）举报地点的无害化渣取样检测情况：

图1地点取样3处，取样处分别位于地面以下1.5米、0.75米、1.4米，检验结果无机氟化物（不包
含氟化钙）分别为24.63mg/L、31.05mg/L、39.08mg/L。该结果低于GB5085.3-2007标准规定的≤
100mg/L,但高于GB8978-1996标准规定的≤10mg/L。根据该检测结果结合大修渣无害化处理项目竣

工环保验收鉴定报告，该地点现状使用的无害化渣不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
控制标准》(GB18599-2001)要求。将该部分氟化物指标超过10mg/L的无害化渣出库，并用作建筑

材料用于华云一厂铸造厂房东南侧（石子广场西南角），包头铝业下属的包头中铝科技服务开发
有限公司负主要责任。
图2地点取样2次，取样处分别位于地面以下0.7米、0.6米，检验结果无机氟化物（不包含氟化

钙）分别为2.79mg/L、2.09mg/L。该结果低于GB5085.3-2007标准规定的≤100mg/L和GB8978-1996
标准规定的≤10mg/L。根据该检测结果结合大修渣无害化处理项目竣工环保验收鉴定报告 ，该地

点现状使用的无害化渣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要
求。
（二）反映问题二：“该企业在上述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地点的地面上栽种的 1万株树苗也陆续全

部枯死”
经现场核实，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包头铝业在图1地点和图2地点确实栽种有树木，并且有树木枯死。但是图1地点和图2地点栽种的
树木经统计共3299株（金叶榆2848株，山桃和龙抓槐451株），栽种的树木不是一万株；枯死的树
木经统计约1100株（金叶榆约1000株，山桃约100株），栽种的树木不是全部枯死，三分之二

（2199株）的树木是成活的。
经现场查看和分析，部分树木枯死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浇水养护不到位、树坑换土不到位、

无害化渣含盐较高等都是可能导致树木枯死的原因 。
（三）反映问题三：“为了掩人耳目，该企业在原位置上面铺设碎石修成了石子广场 ”
经现场核实，举报情况属实。

包头铝业被举报地点区域确实修建了石子广场 。2019年10月，包头铝业将该区域绿化规划进行了
调整，将未成活树木拔除，铺设石子、栽种部分景观树，北侧堆砌高约2米，长约40米石子墙，

形成一个小景观广场。但是铺设石子广场本意是出于环保抑制扬尘的考虑 ，没有掩人耳目的目的
。同时该片区域属于包头铝业未来合金项目建设预留地 。

属实

一、企业已采取的措施
1.2017年4月，包头铝业投资1700余万元，建成了年处理量1万吨的大修渣无害化处理系统。

2.2017年4月大修渣无害化处理系统投运以来，包头铝业利用自有化验分析设备，对每批次进
入无害化处理系统的大修渣和无害化处理后的无害化渣进行检测分析 。
3.自2017年4月开始，包头铝业每半年委托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九站进行一次无

害化渣浸出毒性检测，同时对送检的平行样进行内部同步检测 ，确保检测数据准确。
4.2017年底，包头铝业安排专业人员前往具有相关检测能力和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 (内蒙古自

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九站)进行浸出毒性检测技术学习、培训，提升分析检测能力。2018
年初，包头铝业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九站对氟化物 、氰化物进行浸出毒性检
测的设备配置，对大修渣无害化处理系统化验分析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更新 。

5.2018年4月，包头铝业委托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九站 ，按照国家危废鉴别相关
标准规范对大修渣无害化处理后的无害化渣的属性进行鉴别 ，出具了鉴别报告。

6.2018年下半年开始，包头铝业开始与郑州轻金属研究院共同研发无害化渣制作免烧砖的工
艺，目前处于试验阶段。
7.2020年5月，包头铝业与内蒙古凡创公司合作开展无害化渣资源化利用试验工作 ，运用该公

司的固化剂技术，在包头铝业电解二厂拉铝通道旁闲置空地 （约1500平米），进行了路基及路
面硬化试验，目前试验结果待论证。

8.包头铝业对每一批次无害化渣进行综合利用前 ，全部进行过磅称重、办理内部移交手续。
9.针对中央环保督察下沉企业现场督察指出的大修渣储存时台账记录不规范 、存在记录时间顺
序混乱的问题。包头铝业安环部于2020年9月23日对所涉及大修渣的管理人员进行集中培训 ，

并由生产指挥中心规范记录，并建立相应的检查考核机制，科开公司、安环部负责日常的督导
检查，每周不得少于一次，生产指挥中心每月进行一次专项检查 。（立行立改措施）

10.9月23日下午三点半对石子广场西南角无害化渣正式施工 。动用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
6台翻斗车等设备，动土面积约7000平米，挖出的无害化渣经逐车过磅后转回大修渣无害化处
理线暂存场地，建立转回无害化渣的转入台账以及专项化验台账 。截止10月1日中午12点，一

共拉回 2150 吨无害化渣（混有部分沙土），完成石子广场西南角无害化渣全部挖运清理工作  
。（立行立改措施）

11. 9月27日8点开始，对另一个使用了无害化渣做路基材料的氧化铝仓东侧地点正式施工 。动
用2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3台翻斗车等设备，动土面积约3000平米，挖出的无害化渣经逐车
过磅后转回大修渣无害化处理线暂存场地 ，建立转回无害化渣的转入台账以及专项化验台账 。

截止10月1日，一共拉回1000  吨无害化渣（混有部分沙土），预计10月2日完成氧化铝仓东侧
地点无害化渣全部挖运清理工作。（立行立改措施）

二、下一步改进和强化管理的措施
1.对铝五所铁塔下及附近使用的7620 .81吨无害化渣，在2020年10月30号前完成挖运清理工作

。
2.向上级政府主管部门请示现在包头铝业大修渣无害化处理及综合利用方式的合法性 ，然后再
决定已经挖运回来的11120.81吨无害化渣的再处理及利用方式。

3.把电解铝大修渣等危险废弃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上升为中国铝业集团层级的重大技术攻坚行
动，举全集团之力和国内的技术精英进行全力攻坚 ，解决处置和综合利用的技术难题，引领行

业的发展。
4.认真执行国家新固废法的要求，完善和加强危险废弃物储存、出入库、转移等记录及台账管
理，做到依法依规严格管理，进一步提升危险废弃物的管理水平。

阶段办结

给予大修渣无
害化处理系统
劳务分包单位

科开公司经理
赵晓燕诫勉谈

话，给予时任
科开公司再生
资源项目部主

管张怀忠记过
处分。


